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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鄭松泰早前在立法會會議上，兩度把建
制派議員座位上的國旗和區旗倒插。對此行徑，廣大市
民都表示憤慨。建制派批評和質疑鄭是否借有關行為，
以表達藐視國家和特區的旗幟，甚至「一國兩制」的概
念。本月14日，獨立議員謝偉俊動議譴責鄭松泰，指他
違反基本法第104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鄭松泰在作出「倒插國旗」這個動作的時候，現場有

很多錄影機正直播立法會會議，而主席梁君彥也即時作
出了裁決，認為鄭松泰行為不檢，並要求他離開會議廳。在眾目睽睽之
下，套用法庭的術語，這是表面證據成立（a case to answer）。接下
來，當事人應受到什麼樣的懲罰，最好的方法當然要由新成立的調查委
員會進行公正的「裁決」。

檢討議事規則「行為不檢」條款
香港是法治之都，任何人都有向法庭興訟的權利，而當事人也有聘請律

師抗辯的權利。當然，控辯雙方的陳詞，法官接受與否，則是另外一回
事。照此道理，我看不到議會的同事不能就鄭松泰「倒插國旗」事件作出
跟進行動的理由。如果調查可以還鄭松泰一個公道，他為何害怕調查呢？
當然，現在的問題已不完全是這個事件本身了，而演變成為一個契機，讓
立法會進一步檢視行為不檢的定義，以及研究設立相關的罰則。
現時的立法會《議事規則》相信已不能涵蓋所有行為不檢的新情況，

特別是在鄭松泰事件中，除了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提出
譴責議案，若獲立法會出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鄭松泰將被褫奪議員資
格此一途徑外，暫時看不到有其他更可行的罰則以作出相應的懲處。
我們知道，褫奪議員資格的門檻極高，就目前的政治環境而言，也恐

怕很難實現。但是對於類似鄭松泰侮辱國旗及區旗這樣的嚴重行為，如
果只是採取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態度，相信不足以平民憤。因此，立
法會務必進一步研究各國議會就有關不檢點行為定義、跟進範圍和制裁
方法，然後再諮詢各委員的意見，盡快修訂議事規則關於行為不檢的罰
則，最好可以即時適用於鄭松泰事件。

事件反映鄭松泰缺乏國家認同
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著稱的美國學者亞力山大．溫特

（Alexander Wendt）認為，國家認同，是國家與個體之間雙重建構的
「想像共同體」，因而國家認同的建構不是政治體系單方面政治社會化
和強力的產物。這就是說，國家認同，一方面是指現代國家對自我身份
的認識，在國際社會通過對自我形象、形態和特徵的差異化設定以區別
於他國；另一方面也是個體對自己國家的認可與肯定，表現為對祖國的
忠誠和熱愛。
鄭松泰「倒插國旗」的事實十分清楚，並沒有任何辯駁的餘地。但
是，我更想說，到底這種行為背後代表了什麼？見微知著，這正好說明
鄭松泰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存在嚴重的缺失。鄭松泰身為大學專任導師，
卻熱衷街頭抗爭，不但帶頭搞反自由行的「光復行動」，而且參與「佔
中」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甚至公開叫囂「香港不屬於中國」、「我不是
中國人」。鄭松泰倒插國旗區旗，將他上述的政治立場暴露無遺。面對
公眾的譴責，鄭松泰敢做不敢認，心虛膽怯，狡辯被倒插的國旗及區旗
是展示品，企圖逃避罪責，試問這與梁頌恆說的「支那」是「鴨脷洲口
音」，又有何分別？
依據西方的破窗理論，倘若我們對社會上的一些違法行徑視而不見，

久而久之，違法風氣會迅速蔓延，社會將漸漸失去法治精神。但是，在
鄭松泰「倒插國旗」事件上，我們也看到其他反對派議員極力包庇縱容
這種違法行為。此事先例一開，後患無窮。因此，謝偉俊議員提出的譴
責動議，實際上是為了公眾利益和議會尊嚴，值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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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回水」兼詆毀抗戰 梁游絕不能姑息
游蕙禎及梁頌恆對於高等法院以及上訴庭依法取消其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裁決，依

然不死心，揚言要上訴至終審法院。他們還聲言不會向立法會償還合共近190萬元

的議員薪津，充分顯示無賴本性。不少市民怒斥游梁無恥、無賴，要求兩人必須

「回水」，政府亦需加緊追數，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定要追到底，絕不姑息。

游梁「回水」期限已屆滿，但兩人均使出拖字訣，不
單「潛水」停用電話、拒歸還職員證及房間鎖匙，更透
過傳媒放話稱還款金額不合理。事實上，梁游二人絕非
沒錢，而是將公帑揮霍於奢侈生活，用「花天酒地」來
形容其生活，再合適不過。梁游所謂的「眾籌」行動，
只不過是將市民淪為二人的「提款機」。
對於游梁如此惡劣行徑，立法會沒有任何理由放之任
之，必須嚴懲，否則將開極壞先例，未來可能會有更多
的類似行為。立法會秘書處乃至律政司應當採取果斷行
動，申令破產，控以刑事罪行，以維護納稅人金錢，維
護法治、打擊濫用制度。

歪曲抗戰歷史天理難容
尤其令人氣憤的是，游蕙禎及梁頌恆日前在高等法院

門外舉行記者會，游聲稱面對「不義的中共政權」，兩
人不會退縮。被問及會否改變她宣誓時使用「支那」等
字眼的立場時，游蕙禎聲稱，她的立場不變，又稱12
月13日是日軍攻陷南京城、導致南京大屠殺的日子，
「共產黨當時在延安大本營等候收割漁人之利，之後竟
利用日軍遺留下的武器及資源發動內戰，出賣中國人的
血。共產黨才是凌辱中國人的禍首。」游蕙禎借題發揮
侮辱國家和民族，極力褻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國
家公祭日，竟然歪曲捏造抗戰歷史，肆意詆毀在抗日戰
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國共產黨。這些完全罔顧
歷史事實的話，連當時的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和今日的
日本右翼分子，都不敢公然說出來。
社會各界和市民紛紛表示，游蕙禎這種無恥賤格的

行為，侮辱了全中國人民，天理不容，必須嚴厲譴責

和批駁，絕不能再讓他們混跡政壇，貽害香港社會、
荼毒青少年。
抗戰的歷史事實非常清晰，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

旨在滅亡中華、吞併中國的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是日
本侵略者製造的最駭人聽聞的慘劇，30多萬中國民眾死
於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其慘絕人寰世所罕見。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使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

的嚴重關頭，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民黨和共產
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
抗日軍隊，分別擔負着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
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敵後戰場
的開闢，在戰略防禦階段較好地配合了友軍作戰。敵後
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逐漸上升為抗日的主戰場。抗戰進
入戰略反攻後，共產黨領導的各種人民武裝，在收復失
地、配合盟軍進行對日最後決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
用。

甘當漢奸絕無好下場
游蕙禎竟然歪曲捏造抗戰歷史，肆意詆毀在抗日戰

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國共產黨，無知已不足

以形容，實為無恥之尤。游梁的言行
如在抗戰期間，就是不折不扣的漢奸
言行，在今天也是活脫脫的叛國行
為。歷史驗證了一條真理：凡是出賣
祖國，甘當漢奸的民族敗類，最終絕
無好下場。
游蕙禎連續辱國辱族、歪曲歷史，如
果發生在抗戰期間，早就被當作死不悔
改的漢奸被懲罰；如果發生在新加坡，早就被判入精神
病院接受治療。淪為漢奸，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
喪，是人的羞辱心的淪喪。
縱觀中外歷史，許多偉大文明都通過強烈的恥感意識
來維繫基本的文化價值，其中尤以中華文明為典型。孔
子強調「行己有恥」，告誡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要時刻保
持一顆羞辱心。孟子認為是否知恥，有無羞惡之心，是
區分人與禽獸的一個標誌，「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因此，恥感之於人的意義至關重要，「人不可以無恥，
無恥之恥，無恥也。」游梁的問題已經不是無知，而是
沒有羞恥心，淪為禽獸而不自知，淪為過街老鼠而不知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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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條例》一周年 各界攜手維護市場競爭

剛過去的12月14日是《競爭條例》
（《條例》）全面生效一周年。政府經過
三年多的努力制訂出跨行業競爭法，誠然
是香港競爭政策的一項重要里程碑。過去
一年，政府和社會各界在維護市場自由公
平競爭作出了不少努力。我們相信讓市場
力量不受干擾下自由運作，是促進和維持
競爭的最佳方法。透過可持續及公平的競
爭，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自由貿易，能達
至商界和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自《條例》於去年12月全面生效以
來，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共接獲
近1,900宗投訴及查詢，可見大眾對競
爭事宜的關注。超過一半的投訴及查詢
與「第一行為守則」有關，而合謀行為
是當中的重點關注，其中大部分與圍標
有關。此外，約有20%的投訴及查詢與
禁止濫用市場權勢的「第二行為守則」
有關。由此可見，競委會處理與競爭有
關的議題，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
我們明白社會對政府和競委會在打擊
反競爭行為方面寄予不少期望，而競委會
在執行法例、處理投訴等工作正全速進

行。自《條例》全面實施以來，競委會已
多次行使強制蒐證權力，調查工作方面進
展良好，並會盡快就有足夠證據的個案作
出執法行動，包括在競爭事務審裁處展開
法律程序。
除了執行法例，倡導和教育的工作同

樣重要，這不但有助提高市民對反競爭行
為的警覺性，亦有防微杜漸的效果，可以
及早發現和更正一些個別市場損害競爭的
陋習。競委會在宣傳倡導工作方面花了不
少功夫，將《條例》的內容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帶入社區，相信大家對宣傳品中代表
貪婪商人的卡通貓並不陌生。競委會的
「《競爭條例》全面生效」電視宣傳短
片、「合謀」教育短片及「競爭有道」電
視短片系列，在國際比賽中勇奪多個獎
項，成績斐然。
在競委會的協助下，公眾對《條例》

的認識日漸提高，商界亦有不少行業主動
採取實質行動修正其作業手法，例如取消
價格限制或收費表，足以證明競委會的工
作是有成效的。
此外，競委會亦就市民關心的市場問

題展開研究，並提出如何增加該市場競爭

的建議。競委會現正就車用燃油市場進行
研究，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有關市場，包括
當中的競爭與價格狀況，研究結果預期於
下年年初公佈。
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競爭制度，為社會

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令香港更
具競爭力，必須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公眾
的投訴是競委會察悉反競爭行為的重要渠
道。競委會不但可從中得知社會上需優先
處理的競爭問題，所獲得的資料亦可作為
日後倡導活動和執法行動的依據。社會對
如何運用和遵守《條例》有充分了解，亦
有助向競委會表達他們的關注。我鼓勵大
家到競委會的網站了解相關的最新消息、
各項活動的詳情，以及與競爭法有關的知
識。遇有疑問，可直接向競委會查詢或尋
求協助。
對香港社會而言，訂立跨行業的競爭

法例是一項嶄新措施。適逢《條例》全面
生效一周年，我希望藉此機會再次感謝競
委會主席和委員、支持和協助《條例》順
利推行的公衆及持份者，亦寄望各位在未
來繼續支持政府和競委會打擊反競爭行為
的工作。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近日四出活動，伺機搗亂，再次挑戰法治，公然提出涉嫌妨礙
司法公正的「政治交易」，妄圖為「瀆誓四丑」翻案。這是戴耀廷在違法「佔中」之後，新
添的一樁罪責，警方及司法部門對此必須嚴肅懲處，將其繩之以法，絕不能姑息放縱。
戴耀廷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公然煽動反對派選委與下屆特首候選人進行「政治買賣」，

要求特首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撤回政府對「瀆誓四丑」違法宣誓的司法覆核，以換取反對
派選委的支持。戴耀廷是法律副教授，知法犯法，明目張膽地教唆特首候選人和選委進行骯
髒的「政治交易」，破壞法治，影響司法獨立，理應罪加一等！
因為戴耀廷這樣做，已明顯涉嫌干犯「三宗罪」：一是妨礙司法公正，使公義無法獲得彰

顯；二是由於該案正由法院審理，戴耀廷的「建議」已構成藐視法庭罪；三是這樣的「政治
交易」可能已觸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由此可見，戴耀廷這樣做，其立場
觀點明顯是站在「瀆誓四丑」一邊，打正旗號包庇這「四丑」；而他這一「喊價交易」，也
直接破壞本港廉潔、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對此，廉政公署對戴的違法行為絕不能坐視不
理，必須依據選舉舞弊條例提出檢控，以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並得到市民大眾的信服。
種種跡象顯示，披着「學者」外衣的戴耀廷，枉為人師，並不滿足於街頭抗爭、暴力衝

擊，他在煽動、參與長達79天違法亂港的「佔中」之後，並沒有絲毫醒悟反省，而是把矛
頭指向本港政治體制架構。針對9月的立法會選舉，他狂妄地提出所謂「雷動計劃」，操控
部分選民的投票意向，讓一些激進「本土」的「港獨」之徒當選進入立法會，從而掀起一場
「宣誓風波」，嚴重影響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達到在體制內製造亂局的罪惡目的。對此，他
仍然不罷休，在蒙混過關當選為選委之後，竟然得寸進尺，公開要求特首候選人必須與反對
派選委進行「政治交易」，其「政治野心」暴露無遺！
凡此種種，充分說明戴耀廷近年煽動違法亂港、衝擊法治的惡行一樁又一樁。然而，令人

奇怪的是，迄今為止他竟然沒有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仍然逍遙法外，沒有受到法律的嚴厲制
裁。人們不禁要問，律政部門如此姑息縱容戴耀廷，長此下去香港怎能安寧？

戴耀廷舊罪未清又添新罪
傅 平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劉小麗涉嫌策動騷亂應被追究

年初發生的旺角騷亂，一名17歲青年
陳浩文因新聞報道及網上號召，2月9日
凌晨在旺角彌敦道用磚頭襲擊警員，致其
左膝有一毫米裂傷流血。陳被控一項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日前在九龍城法院認
罪，成為首位主動承認牽涉旺角騷亂罪行
的被告。裁判官香淑嫻指案情嚴重，先將
被告收柙，等候索取多份報告，明年1月
9日判刑。辯方律師透露被告本月度過18
歲生日，意味他要在監牢「慶生」。
陳浩文一時衝動做出傻事被法官定罪
連生日都要在監獄度過確是令人惋惜，但
不值得同情。畢竟，襲警屬嚴重罪行，必
須嚴肅處理。年輕人入世未深，欠缺經驗
能力去判斷事情的對與錯，亦不知政治為
何物，只管受人唆擺，人做他們又做，結
果鑄成大錯，恨錯難返。
今次案件無疑收到一定阻嚇作用，參

與騷亂大罪，煽動他人騷亂更大罪，對
此，香港警方亦正式起訴有份涉嫌煽動旺
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及黃
台仰，他們涉嫌在網上號召群眾到旺角街
頭搞事。惟煽動群眾搞事的，並不只梁黃
二人，最少還有因為今次旺角騷亂而「一
戰成名」進身立法會的劉小麗，她是旺角
騷亂的既得利益者。
本身是一名教師的劉小麗不務正業，

借所謂「守護香港本土小吃」決心與當局
對着幹，她不僅「以身犯險」充當冒牌小
販，更以「勢孤力弱」為名在大年初一晚
慫恿原先在深水埗擺檔的小販到旺角擺
檔，並於年初一當日下午4時 58分在
Facebook專頁上發帖︰「腸粉大王、眾
檔主及劉小麗現呼籲大家今晚集中火力，
一齊到旺角篤魚蛋，一齊捍衛小販。」該
帖呃到千個like，逾500次分享。

劉小麗表面上是爭取小販權益，「守
護香港本土小吃」，實質是為了自己政
治前途鋪路，她並非關心小販生計，而
是關心自己的個人「錢途」，借小販
「過橋」，年初一當晚之所以發生騷
亂，就是因為有政客嫌小販擺檔未夠
激，未能惹人注意，於是慫恿小販將載
滿滾油的木頭車撞向食環處職員，借故
挑起事端，究竟劉小麗有沒有推波助
瀾，當局宜展開調查。
正是「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陳浩

文之所以做出傻事，純粹受梁天琦、黃台
仰、劉小麗等政棍所唆擺，他們發起網上
號召，無非是想借他人之力，成就個人
「錢途」，既然梁天琦、黃台仰亦因為作
出網上號召涉嫌煽動他人騷亂而被捕，在
今次騷亂擔當主要角色的劉小麗亦不應置
身事外，理應被送官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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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息對港股樓的影響

今次美國加息，代表聯儲局認為美國經
濟有改善，國內生產總值（GDP）回復穩
定增長，今年第三季增長率為2.9%。而且
失業率回落至4.6%，是2008年3月以來最
低。美國經濟復甦，意味着人均收入增
加，因而刺激消費，公司盈利將加速增
長。上述種種因素皆有利當地股市。
回看歷史，以前數次美國展開加息周
期，美股初期雖有波動，但加息後一段時
間，大多反覆上揚，形成升浪。但目前美
股估值偏高，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近日逼
近二萬點水平，為歷史新高，明顯遠遠拋
離長期移動平均值，預期後市再大升的機
會不大。

港股明年或展新升浪
現時不少人擔心，美國加息將拖累港
股下沉，又預期恒指將跌穿21,500點，
明年更有機會下試 18,600點，後市似乎
岌岌可危。
但美國加息早是意料中事，而非突如
其來的「黑天鵝」，市場早些時已逐漸反
映及消化加息因素，例如對息口敏感的高
息股，包括公用股和房託股等，於兩三個

月前由高位大幅回落，縱然短期內仍有下
行壓力，但再大跌的機會不高。其他很多
類股份亦有類似的經歷，已大幅調整。
再者，美股最近迭創新高，港股卻在

22,000點邊緣（較低水平）浮沉，明顯比
美股大幅落後。應指出，港股一向跟隨美
股升跌，固然有時間差，變動幅度亦未必
一致。例如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風暴，
恒指於該年 10月見底，最低見 11,015
點，美股則於翌年3月見底。當時不少股
評「專家」預期，港股將再創新低，形成
雙底，事實是其後恒指最低只見11,344
點，並無創新低，然後反覆大升。港股與
美股向同一方向移動，十分明顯。依此推
算，如今美股勢如破竹，先拔頭籌，港股
有機會在2017年出現新升浪，屆時恒指
有 機 會 升 上 25,300 點 ， 甚 至 上 試
26,300-27,300的水平。

美國負債重難大幅加息
今次美國加息，對本港樓市的影響亦有

限。原因有二：其一，目前本港資金非常
充裕，銀行體系有約2,600億元的龐大結
餘，香港有條件不需緊隨或跟足美國加息

的步伐及幅度，金管局前
些時亦指出，本港最快明
年第二季才啟動加息，但
加息幅度可能比美國小。
其二，今次加息幅度溫

和，而且循序漸進，今輪
加四分一厘，預計來年將
再加三次息，即前後共加
息一厘。倘若本港跟足美國的加息步伐，
雖然加重了供樓業主的負擔，但應是可承
受的範圍之內。有統計指，以500萬元的按
揭為例，供20年，現時每月供款為20,425
元，如息口上升四分一厘，該名業主每月
需多供500元，加息一厘，則需每月多供約
2,000元，換言之，每月的供樓支出比加息
前僅上升約一成，漲幅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美國聯邦政府負

債達19.7萬億美元，若加息一厘，美國
政府每年需多繳付2,000億美元利息，相
等於聯邦政府近年歲度預算開支的
5.5%。特朗普前些時多次批評聯儲局維
持低息，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幅加息，
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問題會否進一步加
劇？美國能否真正大幅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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